附件2

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与隐患查处表2-1
	序号
	违法行为与隐患情况
	违法违规依据
	处理处罚标准

	1
	采矿许可证过期组织生产
	《矿产资源法》

国务院令446号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5倍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关闭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证照过期或注销组织生产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务院令446号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10万元或10-50万元罚款、限期补办手续、提请关闭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改扩建工程验收不合格或主要负责人、隶属关系、企业名称变化等未及时申请办理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手续仍组织生产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责令限期办理变更手续，并处1-3万元罚款

	4
	被责令停产整顿或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仍擅自组织生产
	国务院令446号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5倍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关闭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改扩建期间在改扩建的区域生产或在其他区域的生产超过安全设计规定的范围与规模
	《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察规定》、国务院令446号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5倍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处53-215万元罚款

	6
	建设项目工程与安全设施设计未经监管监察部门审查同意擅自组织施工
	《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察规定》、《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安全生产法》
	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或拒不执行的，移送吊销采矿证，对单位处50-100万元、个人处2-5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建设项目工程与安全设施设计经审查批准后做出重大变更或工期到期后未再次审批擅自组织施工
	《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察规定》、《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安全生产法》
	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或拒不执行的，对单位处50-100万元、个人处2-5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建设项目工程与安全设施未经竣工验收合格违规擅自组织生产
	《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察规定》、《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安全生产法》
	责令停止生产，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或拒不执行的，移送吊销采矿证，对单位最高可处50-100万元、个人处2-5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矿长及技术、安全、生产、机电副矿长不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或配备不齐或有在其他煤矿兼职行为
	国办发99号文件、《安全生产法》、《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警告，责令整改或暂停、撤销资格，并处1-3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单位处5-10万元罚款，个人处1-2万元罚款

	10
	采煤、掘进、机电运输、通风、地质测量专业技术人员配备不符合要求
	国办发99号文件、《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警告，责令整改，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

	11
	未按规定要求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安全生产法》
	警告，责令整改，单位处5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单位处5-10万元罚款，个人处1-2万元罚款


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与隐患查处表2-2
	序号
	违法行为与隐患情况
	违法违规依据
	处理处罚标准

	12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不完善
	《煤矿安全规程》、《安全生产法》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主要负责人处2-5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撤职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特种作业人员配备不符合要求，不能持有效资格证上岗
	《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规程》、国务院令446号
	责令限期改正，单位处5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单位处5-10或10-50万元罚款，个人处1-2万元罚款

	14
	从业人员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上岗作业
	《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规程》、国务院令446号
	责令限期改正，单位处5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单位处5-10或10-50万元罚款，个人处1-2万元罚款

	15
	采掘工程平面图、通风系统图、井上下对照图、井下避灾路线图不能反映矿井实际情况，图实不符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责令限期改正，暂扣安全证，逾期未改正的，停产整顿并按拒不执行监察指令处罚（警告、单位1-3万元和个人0.1-1万元罚款，下同）

	16
	企业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人员未按照国家规定轮流带班下井，未公示或无下井登记档案等
	国务院令446号、《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检查规定》
	警告，责令改正，单位处3或15万元、个人1万元罚款

	17
	未按规定配备足够数量且合格的自救器，不能确保所有作业人员随身携带自救器下井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暂扣安全证，按拒不执行监察指令处罚

	18
	未严格执行入井检身和出入井人员清点制度，从业人员携带烟草和点火物品下井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罚款

	19
	未统一生产、通风、安全监控调度或未对承包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实行统一协调管理的
	《安全生产法》、国办发99号文件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暂扣安全证并按拒不执行监察指令处罚

	20
	无矿井灾害预防和处理计划与应急救援预案或计划与预案脱离实际、无针对性，
	《安全生产法》、《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个人处2-5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撤职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1
	矿井安全警示标志、避灾路线标识不符合规定，未按规定组织全员应急演练
	《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规程》
	限期改正，单位处5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单位处5-10万元罚款，个人处1-2万元罚款

	22
	违章作业、违章指挥或强令从业人员违章冒险作业
	《煤矿安全规程》、《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作业或当场纠正，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撤职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3
	未赋予现场带班人员、班组长、调度人员紧急撤人命令的直接决策和指挥权，未落实湖南局《强化10项煤矿安全生产险情必须停产撤人的通知》要求
	国发〔2010〕23号文、《企业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九条规定》
	责令停止作业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并按拒不执行监察指令处罚


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与隐患查处表2-3
	序号
	违法行为与隐患情况
	违法违规依据
	处理处罚标准

	24
	未按规定提取或使用安全技术措施专项费用，安全投入不足
	《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安全生产法》
	警告并限期改正，处1-3万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情节严重的，个人处2-20万元罚款，撤职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5
	未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用
	《安全生产法》、《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警告并限期改正，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

	26
	未按矿井瓦斯等级选用相应的煤矿许用炸药和雷管，架设固定母线放跑等爆破作业不符规定要求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责令停止使用或纠正，警告并限期改正，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27
	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无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台帐，未按规定每季度等定期向监管监察部门报送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国务院令446号、《煤矿安全规程》、《安全生产法》
	责令限期改正，单位处1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单位处10-20万元罚款，个人处2-5万元罚款

	28
	未严格执行安全监管监察指令，弄虚作假、不如实反映或提供煤矿情况，未落实监管监察指令
	《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警告，单位处1-3或5-10万元罚款，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处分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9
	矿井无完整、独立的通风系统，无备用主通风机或两台主通风机能力不匹配
	国务院令446号、《煤矿安全规程》、《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责令停止生产，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处53-215万元罚款；未生产的，限期整改并暂扣安全证

	30
	矿井风量不足，采掘工作面无风、微风作业
	国务院令446号、《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煤矿安全规程》
	责令停止生产或作业，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处2万元以下或53-215万元罚款；未生产的，限期整改并暂扣安全证


	31
	采掘工作面未实行独立通风、违规串联通风
	国务院令446号、《煤矿安全规程》、《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责令停止生产或作业，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处2万元以下或53-215万元罚款；未生产的，限期整改并暂扣安全证

	32
	风井或多井口出煤
	国务院令446号、《煤矿安全规程》、《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责令停止生产，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处53-215万元罚款；未生产的，限期整改并暂扣安全证

	33
	主要通风机、局部通风机无计划、无措施随意停开
	《煤矿安全规程》、国务院令446号
	当场纠正或停止作业，处2万元以下或53-215万元罚款

	34
	局扇、风筒安装和使用不合规定要求，局扇打循环风，使用非煤矿许用风机、风筒和高压风管通风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安全生产法》
	当场纠正或停止作业，处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单位处5-20万元，个人1-2万元罚款


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与隐患查处表2-4
	序号
	违法行为与隐患情况
	违法违规依据
	处理处罚标准

	35
	控制风流的主要通风设施设置或构建不符规定要求，不齐全、完好、可靠，造成矿井风流短路
	国务院令446号、《煤矿安全规程》、《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责令停止生产，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处53-215万元罚款；未生产的，限期整改并暂扣安全证

	36
	生产水平和采区未实行分区通风
	国务院令446号、《煤矿安全规程》
	责令停止生产，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处53-215万元罚款；未生产的，限期整改并暂扣安全证

	37
	在采区未构成通风系统前，开掘其它生产巷道或进行回采
	国务院令446号、《煤矿安全规程》、《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责令停止生产或作业，限期达到要求，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38
	采区进回风巷道未贯穿整个采区，一段进风、一段回风
	国务院令446号、《煤矿安全规程》、《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责令停止生产或作业，限期达到要求，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39
	高突或开采容易自燃煤层的矿井无专用回风巷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责令停止生产或作业，限期达到要求，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40
	突出矿井工作面回风侧设置风窗
	《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警告并责令停止作业，限期达到要求，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逾期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41
	在突出危险区掘进作业，工作面进风侧未按规定设置至少2道牢固可靠的反向风门
	《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煤矿安全规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警告并责令停止作业，限期达到要求，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逾期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42
	瓦斯超限作业
	国务院令446号、《煤矿安全规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生产，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处2万元以下或53-215万元罚款；未生产的，限期整改并暂扣安全证

	43
	瓦斯检查空班漏检、四不对口和矿长、技术负责人未审阅通风瓦斯日报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当场纠正或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44
	矿长、技术负责人、爆破工、采掘区队长等人员下井未携带便携式甲烷检测仪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当场纠正或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45
	通风瓦斯检查仪器仪表配备不足或配备的仪器仪表未定期进行计量检验、不合格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使用或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46
	局部通风机因故停止运转，在恢复通风前，未检查瓦斯，擅自启动风机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当场纠正或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与隐患查处表2-5
	序号
	违法行为与隐患情况
	违法违规依据
	处理处罚标准


	47
	采掘工作面瓦斯检查次数不符合规定要求，未执行“一炮三检”制度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当场纠正或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48
	井下所有采掘工作面、硐室、有人员作业地点有未纳入瓦斯检查范围的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当场纠正或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49
	井下停风地点栅栏或密闭未按规定检查瓦斯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当场纠正或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50
	采煤工作面回采结束或临时停工停风地点未按规定密闭或设置栅栏、揭示警标等
	《煤矿安全规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当场纠正或限期达到要求，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

	51
	瓦斯积聚无专门的安全措施和专业队伍等擅自违规排放
	《煤矿安全规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当场纠正或限期改正，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52
	煤巷或半煤巷掘进、回采工作面未按规定设置甲烷传感器
	《煤矿安全规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限期达到要求，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53
	矿井安全监测监控系统设备性能不完善、不能正常工作，使用与管理不合规定要求
	国务院令446号、《煤矿安全规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限期达到要求，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并53-215万元罚款

	54
	突出矿井两个“四位一体”措施未落实
	《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国务院令446号
	警告并责令停止生产或作业，限期达到要求，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并处53-215万元罚款

	55
	突出矿井未执行放“出班炮”
	《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国务院令446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警告并责令停止作业，限期达到要求，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并53-215万元罚款

	56
	突出矿井采用倒台阶、前进式或放顶煤开采和风镐作业
	《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国务院令446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警告并责令停止作业，限期达到要求，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并53-215万元罚款

	57
	防尘供水系统不完善，打干钻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作业，限期达到要求，处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58
	未严格执行矿井粉尘检测制度，职业危害措施和制度不健全
	《职业病防治法》、《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并处10万元以下罚款

	59
	采掘工作面和运输转载点未采取降尘措施，煤尘堆积或粉尘飞扬作业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作业，限期达到要求，处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与隐患查处表2-6
	序号
	违法行为与隐患情况
	违法违规依据
	处理处罚标准

	60
	开采有煤尘爆炸危险煤层的矿井，煤尘隔爆设施不全或无预防和隔绝煤尘爆炸的措施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作业，限期达到要求，处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61
	未按规定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未组织从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未建立监护档案
	《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5-1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62
	开采容易自燃和自燃的厚煤层，采用前进式开采且任意留设煤柱和顶煤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作业，限期达到要求，处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63
	开采自燃煤层的矿井井下未设置消防材料库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限期达到要求，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64
	开采自燃煤层的矿井无防灭火设计，未采取综合预防煤层自然发火措施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作业，限期达到要求，处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65
	开采自燃煤层的矿井未建立自然发火预测预报制度，未设置co和温度传感器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责令立即停止作业，限期达到要求，处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66
	发现煤层自燃未停工撤人
	国务院令446号、《煤矿安全规程》
	责令停止生产，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处53-215万元罚款；未生产的，限期整改并暂扣安全证

	67
	未按规定要求管理防火墙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罚款

	68
	启封已熄灭的火区未制定安全措施，煤矿擅自组织启封火区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作业，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69
	井下主要硐室、主要进风井巷和井口房内进行电焊、气焊和喷灯焊接等工作，未编制专门的安全措施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作业，限期改正，警告并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70
	矿井配备的排水泵、排水管路、配电设备和水仓不能确保矿井正常排水
	《煤矿防治水规定》、《煤矿安全规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限期达到要求，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71
	未配备满足工作需要的防治水专业技术人员、探放水设备和作业队伍
	《煤矿防治水规定》
	责令限期改正，警告，单位处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单位处50-60万元，个人处3-5万元罚款

	72
	水害威胁严重、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极复杂）的煤矿未设立专门的防治水机构
	《煤矿防治水规定》
	责令限期改正，警告，单位处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单位处50-60万元，个人处3-5万元罚款


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与隐患查处表2-7
	序号
	违法行为与隐患情况
	违法违规依据
	处理处罚标准

	73
	水害威胁矿井未建立防治水基础台帐，无水文地质、矿井充水性等防治水图件
	《煤矿防治水规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限期改正，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

	74
	水害威胁煤矿井上下对照、采掘工程平面图未标明积水线、警戒线、禁采线、探水线和防隔水煤柱线
	《煤矿防治水规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限期改正，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

	75
	矿井未落实雨季防治水措施，每年雨季前未进行一次联合排水试验
	《煤矿防治水规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限期改正，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

	76
	水害威胁矿井未按规定留设防隔水煤柱、防水煤（岩）柱
	《煤矿防治水规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生产或作业，限期改正，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

	77
	井下需要构筑水闸墙未按照规定进行设计、施工和竣工验收投入使用
	《煤矿防治水规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施工或使用，限期改正，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

	78
	水害威胁矿井在防隔水煤（岩）柱中进行采掘活动
	《煤矿防治水规定》、国务院令446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生产或作业，限期改正，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并处53-215万元罚款

	79
	开采水淹区下的废弃防隔水煤（岩）柱时未彻底疏干上部积水，顶压开采
	《煤矿防治水规定》、国务院令446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生产，限期改正，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并处53-215万元罚款

	80
	采掘工作面未按规定要求进行探放水作业
	《煤矿防治水规定》、国务院令446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作业，限期改正，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并处53-215万元罚款

	81
	井下采用煤电钻或非专用探放水钻机探放水
	《煤矿防治水规定》、国务院令446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使用，限期改正，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并处53-215万元罚款

	82
	矿井出现透水征兆时未停止作业、撤出人员
	《煤矿防治水规定》、国务院令446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生产，限期改正，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并处53-215万元罚款

	83
	未按规定组织开展水害普查，在水害情况未查明前进行采掘活动
	《煤矿防治水规定》、国务院令446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生产，限期改正，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并处53-215万元罚款

	84
	年产6万吨及以上煤矿无双回路供电
	国务院令446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限期达到要求，暂扣安全证，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并处53-215万元罚款

	85
	采用中性点接地的变压器或发电机向井下直接供电
	《煤矿安全规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当场纠正，限期达到要求，警告，暂扣安全证，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


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与隐患查处表2-8
	序号
	违法行为与隐患情况
	违法违规依据
	处理处罚标准

	86
	煤矿井下供电系统未安装过流、漏电、接地保护装置
	《煤矿安全规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限期达到要求，警告，暂扣安全证并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

	87
	高突矿井或高瓦斯区掘进工作面未实行“三专两闭锁”和“双风机、双电源”
	《煤矿安全规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限期达到要求，警告，暂扣安全证并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

	88
	提升绞车、架空乘人装置等主要设备保护装置不齐全可靠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使用并限期改正，警告，暂扣安全证，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89
	斜井人车维护、使用与管理不合规定要求，未按规定进行落闸、断绳跑车试验等，未定期检查检验钢丝绳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使用并限期改正，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90
	斜井提升“一坡三档”不齐全可靠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限期达到要求，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91
	斜井提升时蹬钩、行人或串车数超过规定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当场纠正，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暂扣安全证

	92
	斜井提升通讯信号系统安装不符合规定要求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限期达到要求，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93
	在用主要提升机、斜井人车、主通风机、主排水系统、空压机及瓦斯检测仪器仪表未定期检测检验
	《安全生产法》、《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责令停止使用并限期改正，单位处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单位处5-20万元、个人处1-2万元罚款

	94
	未对机电设备及其防护装置、安全检测仪器定期检查维修，并建立技术档案，保证使用安全、不失爆
	《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规程》、《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责令停止使用并限期改正，单位处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单位处5-20万元、个人处1-2万元罚款

	95
	使用明令禁止使用或淘汰的设备、工艺或在用电器设备、矿用产品无安全标志
	《安全生产法》、《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责令停止使用并限期改正，单位处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并处53-215万元罚款

	96
	井下使用明火明电照明
	《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使用并限期达到要求，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与隐患查处表2-9
	序号
	违法行为与隐患情况
	违法违规依据
	处理处罚标准

	97
	采区开采前未编制采区设计或未严格按照采区设计施工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责令停止生产（作业）并限期改正，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98
	生产水平和采区无2个以上便于行人的安全出口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责令停止生产（作业）并限期改正，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99
	采掘作业前未编制作业规程或安全技术措施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煤矿安全规程》
	责令停止生产（作业）并限期改正，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

	100
	超能力生产（全年原煤产量超过核定能力110%或月产量超过核定能力10%）
	国务院令446号、总局令15号
	责令停止生产，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处53-215万元罚款

	101
	超强度生产(违规多头多面多水平开采或开拓、准备、回采煤量可采期小于标准规定配置，造成采掘接替紧张或剃头下山开采)
	国务院令446号、总局令15号
	责令停止生产，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处53-215万元罚款

	102
	超定员组织生产
	国务院令446号、总局令15号
	责令停止生产，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处53-215万元罚款

	103
	实行分块层层承包、转包甚至以包代管
	国务院令446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生产，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处53-215万元罚款

	104
	未实行正规开采，使用巷道式、高落式采煤方法
	国务院令446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生产，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处53-215万元罚款

	105
	煤高0.8m以上采煤工作面使用木支柱支护
	《煤矿安全规程》、国务院令446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生产，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处53-215万元罚款

	106
	生产水平及采区主要运输巷道未采取金属等加强支护措施
	《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煤矿安全规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生产，限期达到要求，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暂扣安全证

	107
	采掘工作面使用损坏的、失效的支架（柱），未按作业规程规定管理顶帮、空顶作业
	《煤矿安全规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作业，警告，单位处2万元以下或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

	108
	井巷维修时未编制安全措施或井巷维修未按规定先加固临时支护和工作地点支架
	《煤矿安全规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作业，警告，单位处2万元以下或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


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与隐患查处表2-10
	序号
	违法行为与隐患情况
	违法违规依据
	处理处罚标准

	109
	在松软的煤、岩层或地质破碎带掘进巷道时，未采取前探支护或其他措施
	《煤矿安全规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作业，警告，单位处2万元以下或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

	110
	采煤工作面遇顶底板松软或破碎、过断层、过老空或冒顶区以及托伪顶开采时，未制定安全措施
	《煤矿安全规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作业，警告，单位处2万元以下或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

	111
	开采急倾斜煤层的采掘工作面无防止人员、物料坠落设施
	《煤矿安全规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作业，警告，单位处2万元以下或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

	112
	突出矿井的巷道未按《防突规定》等规定布置
	《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国务院令446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生产，限期达到要求，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处53-215万元罚款

	113
	突出煤层的采掘作业未执行《防突规定》等规定
	《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国务院令446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作业，限期达到要求，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处53-215万元罚款

	114
	靠近突出煤层的掘进巷道未按照《防突规定》等规定边探边掘
	《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国务院令446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作业，限期达到要求，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处53-215万元罚款

	115
	突出煤层的采掘工作面违反规定布置在应力集中范围内
	《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国务院令446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作业，限期达到要求，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处53-215万元罚款

	116
	在建筑物、构筑物、水体和铁路下开采未经批准或未编制专门设计文件
	《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446号、《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责令停止生产，限期达到要求，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处53-215万元罚款

	117
	与相邻煤矿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
	《安全生产法》
	责令停止生产（作业），限期改正，处5万元以下、个人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

	118
	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等发包或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相应资质的单位或个人
	《安全生产法》
	责令停止生产（作业），限期改正，没收违法并加处2-5倍以下或10-20万元，个人1-2万元罚款

	119
	擅自开采保安煤柱或采用危及相邻煤矿生产安全危险方法进行采矿作业
	《煤炭法》
	责令停止作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5倍以下罚款；拒不停止作业的，吊销安全证

	120
	矿井人员定位管理系统设备性能不完善、不能正常工作，使用与管理不合规定要求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限期达到要求，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暂扣安全证

	121
	矿井压风自救系统不完善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限期达到要求，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暂扣安全证


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与隐患查处表2-11
	序号
	违法行为与隐患情况
	违法违规依据
	处理处罚标准

	122
	矿井供水施救系统不完善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限期达到要求，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暂扣安全证

	123
	矿井通讯联络系统运行不正常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限期达到要求，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暂扣安全证

	124
	矿井紧急避险系统不完善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限期达到要求，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暂扣安全证

	125
	存在超深越界作业行为
	《矿产资源法》、国务院令446号
	责令停止生产，移送国土部门查处，情节严重的，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证，处53-215万元罚款

	126
	未按规定提供职业病防护设施和合格的个人劳动防护用品
	《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限期达到要求，警告，单位处1-3万元、个人处0.1-1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暂扣安全证

	
	
	
	

	
	
	
	

	
	 
	 
	 

	 
	 
	 
	 

	
	说明：本表格告知煤矿企业上述违法行为与隐患查处的依据和处理处罚标准。



